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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2025〕238号                     签发人：陈鸿钧  

                                      办理结果：A

对市政协八届三次会议第62号提案的答复

王磊磊、董慧敏委员：

您们提出的关于“推进老旧小区及商户集中区域电动自行车露天充电桩建设”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全市在新建小区设计及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中，均融入了电动车棚和充电桩功能配套，有效解决了住宅小区电动车停放和充电问题。您反映的老旧小区及商户区域，由于历史等原因，电动车充电隐患和充电桩设施不健全问题确实存在。自去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成立自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专班，住建部门按照职责持续组织各县（市、区）对全市既有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制定建设计划，补建充电设施，并组织物业企业加强对住宅小区内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等违规行为进行劝阻，已取得一定成效。

一、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一）分类施策，持续开展充电设施建设。积极与市、县工作专班进行对接，按照工作要求督促县（市、区）建立完善建设计划，组织精干力量高效推进充电设施建设工作，对电动车工作专班及市委督查室检查发现的问题向各县（市、区）下发督办通知，要求开展整治落实，举一反三加强治理。根据各县（市、区）上报数据，全市1356个既有住宅小区现有充电设施67195个。同时利用公共区域增设充电设施。采用多小区联建、利用公共空间持续增设充电设施。针对条件受限小区、，各县（市、区）盘活周边公共空间资源，通过与属地街道联动，对小区周边闲置区域开展摸排，选定小区周边公共区域作为充电设施建设点，同时，利用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多小区联建等多种方式增设电动车充电设施建设，目前已在公共区域增设充电插口2835个。

（二）推进机关、企事业单位充电设施建设。推动全市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大力推动电动自行车“满电回家”，依托单位资源，在单位公共区域建设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区及充电桩（棚），号召员工在单位内给电动自行车充满电后回家，以缓解居住小区内充电难等问题，切实消除“飞线充电”、入户充电等违法违规及不安全的行为，全面防范化解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风险及火灾隐患。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对社会公众开放使用，探索在单位停车场等周边公共区域推广建设“共享充电桩、充电柜”，真正解决老百姓充电难、停车难的问题，减少工作人员下班后进住宅小区充电频次，提倡“满电回家”，确保我市电动自行车“满电回家”和全链条整治行动取得实效。

（三）加强宣传教育。组织全市物业企业、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在加强消防火灾宣传教育，不定期组织观看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带来的危害，在单位公告栏、电梯间、楼宇间等醒目区域张贴电动自行车火灾防范宣传图以及禁止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等安全标识，在单位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消防事故案例，引导单位职工进小区规范停放和充电，养成良好的停放充电习惯，不在住宅小区门厅、过道充电以及将电动自行车、电瓶“进楼入户”“飞线充电”。

（四）持续督促物业服务企业落实安全管理职责。督促各县（市、区）物业主管部门加强物业服务区域督导检查，将物业服务企业落实管理责任情况作为日常监督检查重点内容，督促指导物业服务企业按照消防部门要求和合同约定，加强物业服务区域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管理，加强建筑架空层、消防通道、楼道、出入口等服务区域日常管理和夜间巡查，对电动自行车堵塞占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违规行为及时劝阻或采取合理措施加以制止，对拒不改正的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并做好发现、劝阻、报告有关记录，全市物业企业累计劝阻电动自行车不安全行为1500余次。

二、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持续推进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改造工作。加强与各部门联系，压实县（市、区）工作职责，组织各单位摸排电动车充电设施缺乏的住宅小区信息、制定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改造工作计划，加快组织未建充电设施的既有小区进行补建，尽快实现全覆盖，对现有充电设施不满足居民充电需求、消防要求的住宅小区联合相关单位组织实施提标改造，提高充电设施与电动自行车数量配建比例，确保符合消防要求，督促指导物业服务企业积极协助配合充电设施安装运营单位开展建设工作。

（二）持续督促物业服务企业落实安全职责。组织物业企业召开座谈会，引导物业企业在小区内积极宣传，劝阻电动自行车不安全行为，组织物业服务企业认真配合公安、消防和属地街镇、居村委等开展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安全宣传教育，引导广大业主自觉遵守电动自行车安全停放充电各项规定，确保小区充电安全。

感谢您们对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

                               2025年6月11日        

联系部门及电话：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2982653

联系人：赵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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